
OCI分析： 

关于取消农药、兽药注册登记费和农业部部分检测费简析 

2017 年 3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官网发布：财税[2017]20 号《关

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自 2017年 4月 1日起，取消

或停征 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 50%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要对本地区出台的行政事业

性收费政策进行全面清理，并于 2017年 4月 30 日前，将清理规范情况报送财政

部。对确需保留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要实施目录清单管理，主动接受社会监

督。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，不得擅自改变征

收范围、征收标准或另行加收任何费用 

各地区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，对须取消、

停征或减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。有关部门要

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，应当按照《预算法》、《价格法》、

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予以处理。 

其中取消或停征 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中涉及农药、兽药注册登

记费，包括农药登记费，进口兽药注册登记审批、发证收费。此前，根据国家纪

委、财政部计价格【2001】523号规定，农药正式登记费的收费标准为 2500 元/

产品，农药临时登记费为 500元/产品。2月 8日，新修订的《农药管理条例（修

订草案）》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，其中农药临时登记制度将被取消。 

这次值得注意的是取消的检验检测费，包括：新饲料、进口饲料添加剂质量

复核检验费，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委托检验费，新兽药、进口兽药质量标准复核检

验费，进出口兽药检验费，兽药委托检验费，农作物委托检验费，农机产品测试

检验费，农业转基因生物检测费，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检验费。且在 2017 年 3

月 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76号国务院令，公

布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，其中将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

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“应当委托中国境内代理机构向国务院农业行政

主管部门申请登记”修改为“由出口方驻中国境内的办事机构或者其委托的中

国境内代理机构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”。 

目前颁布的财税[2017]20 号和国务院令第 676号国务院令对新饲料、进口

饲料添加剂登记是明显是锦上添花。 

 

 

北京 OCI 公司以 5A的服务理念，提供优质登记申报注册的产品合规服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
